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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6年7月28日，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8,963,026.16元的价格向上海嘉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春投资”）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东睿”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55879847X7 

公司名称：上海嘉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753号2号楼5楼V座 

法定代表人：丁嘉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158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持股82.00%，丁嘉春持股18.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54,119,036.30 160,944,919.17 



负债总额 140,215,245.21 145,196,166.87 

净资产 13,903,791.09 15,748,752.30 

 2015年度 2016年上半年度 

营业收入 35,627,203.19 23,427,302.81 

净利润 90,499.55 1,844,961.21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655号14幢306室-2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公司持有上海东睿100%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质押、

冻结或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亦不存在被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等限制其转

让的情形或其他争议。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应收款项总额 90,700.00 81,620.25 

资产总额 10,076,037.98 8,965,704.38 

负债总额 353,522.25 2,678.22 

净资产 9,722,515.73 8,963,026.16 

 2015年度 2016年上半年度 

营业收入 189,253.41 168,409.46 

营业利润 -277,484.27 -512,410.47 

净利润 -277,484.27 -759,48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27.65 -1,100,413.34 

是否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款 



双方商定：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东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净资产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6年1-6月）》（信会师报字【2016】

第115505号）报告中载明的标的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

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权以总价8,963,026.16元（大写：人民币捌佰玖

拾陆万叁仟零贰拾陆元壹角陆分）转让给嘉春投资,且嘉春投资同意按前述定价

依据确定的总价受让公司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嘉春投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第一

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96,302.62元（大写：人民币捌拾玖万陆仟叁佰零贰元陆角

贰分）。 

（2）在完成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嘉春投资以银行

转账方式向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8,066,723.54元（大

写：人民币捌佰零陆万陆仟柒佰贰拾叁元伍角肆分）。 

（3）嘉春投资应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3、工商变更登记 

（1）嘉春投资应于协议生效后及时完成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应予

以配合。标的公司其他相关证照的变更及续期由嘉春投资负责。 

（2）嘉春投资应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

要求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变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信息，变更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联系人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登记的信

息。 

（3）嘉春投资成功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公司应及时完成如下全部事

项： 

1）完成标的公司在职职工任职期间的社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等安

置工作，并向嘉春投资提供全部在职职工同意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已安排职

工重新签署劳动合同的证明； 

2）向嘉春投资移交标的公司印鉴（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等），但标的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印鉴仍应归公司所有； 

3）向嘉春投资移交标的公司全部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公司有关

的财务档案和文书档案）； 



4）将标的公司的全部资产交付给嘉春投资。 

嘉春投资应配合接收上述资料、资产，并向公司出具书面交接确认函，以确

认公司均已按协议要求向嘉春投资移交了上述材料。 

4、有关税费负担 

双方共同确认，双方因本次股权转让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由双方根据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时间向主管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

缴纳。 

5、标的公司发行并担任管理人的东睿富盈基金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以自有资金认购，天天基金为该基

金的单一投资人。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嘉春投资及标的公司关于东睿富盈

基金的投资运作均应与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人（即天天基金）协商一致，尊重

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人意愿，维护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 

6、其他约定 

（1）自2016年6月30日至本协议签署日期间，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

生的收入及费用均由公司享有或承担。（若自2016年6月30日至本协议签署日期

间，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已经实际支付应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嘉春投资可在经

公司书面确认后，在支付协议约定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时直接将该部分金额予以

扣除）。 

（2）若标的公司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尚存在其他债务，而公司未予以

披露，则该等债务由公司自行承担，如上述债务在股权转让完成后给标的公司或

嘉春投资造成损失的，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3）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影响其对外所签署的协议效力，嘉春投资依据

相关协议约定确保标的公司继续享受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规划的需要，为进一步整合业务，优化资源配置，公司

向嘉春投资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睿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东睿将不

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未向上海东睿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上海东睿管理的私募基金东睿富盈

基金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以

自有资金认购，天天基金为该基金的单一投资人。自2016年3月起，东睿富盈基



金已停止购入新的资产，暂停申购，仅开放赎回业务。截至2016年7月28日，该

基金资产规模为人民币195,962,068.55元。东睿富盈基金现持有资产主要为信托

计划，所有资产将于2016年9月30日全部到期，届时天天基金将进行全额赎回操

作。 

此次股权转让已与嘉春投资约定，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嘉春投资及标

的公司关于东睿富盈基金的投资运作均应与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人（即天天基

金）协商一致，尊重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人意愿，维护东睿富盈基金份额持有

人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产生影响。 

六、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 

截至2016年6月30日，嘉春投资资产总额为160,944,919.17元，净资产为

15,748,752.30元，2016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3,427,302.81元。公司董事

会一致认为交易对手方不存在无履约能力或无能力付款的情形。同时于股权转让

协议中对付款方式、付款安排等作了明确规定，有效规避股权转让款回收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整合公司业务，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八、备查文件 

1、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日 

 




